附件1
关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推行集团化办学（试点）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现从《中卫市沙坡头区推行集团化办学（试点）实施方案》的制定背景、过程和主要内容三方面简要说明起草情况。

一、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切实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沙坡头区教育均衡、优质、特色发展，实施集团化办学。区教育局制定了《中卫市沙坡头区推行集团化办学（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为全面提升薄弱学校办学水平，切实改善办学条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结合沙坡头区各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实际形成了初稿，先后征求了区委组织部、编办，区财政局、司法局、统计局、旅游和文体广电局等单位意见建议，提交区司法局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按照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经区政府专题会、常务会，区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后，以区委政府两办印发，于2023年5月19日起实施。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按照“优质学校+潜力学校”“优质学校+新校+村校”“跨学段联合”等方式设立教育集团试点，采取一校多区、强校托管、联合发展共同体等模式，创新管理互通、教学一体、师资共建、学生互动的教育发展机制，加大开放式办学力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按照“经验先行、后续跟进、全面统筹、逐步推行”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优质教育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通过资源、成果、品牌共建共享，激活办学要素，到2025年，基本建立完整的教育集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区内教育均衡发展基本实现，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信任度逐步提升。
